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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」申請案件一次告知單 
 

敬致  ○○○君： 

一、 臺端之申請案件經查尚需補正，請於接到本一次告知單次日起 日內

（ 年 月 日）完成補正作業，所有證件或書表送達承辦單位，始辦理

本申請案件。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即依規定予以退回。 

二、 辦理補正時，請同時交回或傳真攜帶本一次告知單。 

三、 本一次告知單為補正通知，若不需補正或取消申請，請聯絡承辦單位。 

 

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

  年  月  日 

申 

請 

案 

件 

項

目 

□臺北市一般觀光旅館籌設申請 

□臺北市一般觀光旅館變更設計申請 

□臺北市一般觀光旅館核發執照申請 

□臺北市旅館業設立登記 

□臺北市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申

請變更登記或補（換）發申請 

□臺北市旅館業停業申請 

□臺北市旅館業歇業申請 

□申請旅館業復業申請 

□臺北市民宿設立登記 

□臺北市民宿登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申請變

更登記或補(換)發 

□臺北市民宿復業申請 

□臺北市民宿暫停經營申請 

□臺北市民宿註銷登記申請 

□臺北市溫泉標章標識牌核發 

□臺北市溫泉標章標識牌毀損或使用事業名

稱變更換發 

□臺北市溫泉標章標識牌遺失補發 

□臺北市溫泉標章標識牌有效期間屆滿換發 

□臺北市旅館業提升公共安全補助申請 

申請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 

姓名 

電話 

 

 

代理人 

姓名 

電話 

 

 

告 

知 

事 

項 

台端所請，經核如勾選「」事項： 
□一、請補齊下列應檢附證件或書表。 
□二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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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補

齊 
證 
件 
或
書
表 

□申請書 
□發起人名冊或董事、監察人名冊 

□公司章程 
□營業計畫書 
□財務計畫書 
□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；既有
建築物擬作為觀光旅館者，並應具備建築
物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

□建築設計圖說 
□設備總說明書 
□變更申請函 
□建築設計圖說（變更前後） 
□變更內容對照表 
□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申請書 

□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及竣工圖 

□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□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□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
□旅館外觀、門廳、旅客接待處、各類型客
房、浴室及其他服務設施之照片或簡介摺
頁 

□旅館基本資料表一、表二 
□申請人或公司、行號之代表人、負責人身
分證影本 

□委託申請時，應提出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
證影本 

□旅館名稱非為其事業名稱之特取部分者，
應提出服務標章註冊或為該服務標章專用
權人或經其授權使用人之證明文件 

□原旅館業登記證（換發申請時檢附） 

□旅館業登記證影本 
□旅館業專用標識 
□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影本（申請之土地   
為都市土地時檢附） 

□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合
法房屋證明文件 

□民宿外觀、內部、客房、浴室及其他相關
經營設施照片 

□原民宿登記證（換發申請時檢附） 
□申請人或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
□民宿登記證影本 
□民宿專用標識 
 

□申請人經營相關事業之設立或
登記證明文件 

□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者，其
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；為法
人、非法人團體者，其代表人
之身分證明文件 

□溫泉水權狀或溫泉取供事業之
供水證明。 

□申請前 3個月內經交通部認可
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檢驗符合
溫泉標準之溫泉檢驗證明書 

□申請前 2個月內衛生單位出具
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檢驗合
格報告 

□委託申請時，應提出委託書及
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

□審查費新臺幣 1,000元 

□原溫泉標章標識牌 
□使用事業名稱變更者，應檢具
變更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

□申請書敘明遺失理由 
□旅館基本資料（旅館名稱、地

址、營業樓層及負責人姓名

等） 

□計畫內容及實際作業方式 

□預計辦理期程 

□各項硬體設備更新與改善預估

經費明細 
□預期效益 
□備註 

說 
 
明 

一、如有申辦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 
二、請接到補正通知表，立即至本局辦理。 

 

承辦單位 觀光產業科 

承辦人員  

聯絡電話  

傳真電話  

 

 


